
教育局接獲補習班營運不善警訊

 
 
預警管道 
1.局級或府級聯合稽查
2.人民陳情案件
3.消費爭議案件 
3.社群或電子媒體披露
4.品保協會、金融機構或信託業者警訊
5.補教協會警訊 
 

1.查調業者立案登記資料、教職員及學
生名單、歷年消費爭議案件及違規紀錄 
2.聯繫負責人。
3.彙整消費者相關資料，統計學費總金
額及賸餘課程。 

啟動履約保證機制： 
1.通知金融機構或信託業者
辦理退費 
2.通知品保協會協調其他補
習班會員提供等值服務

依據補習班管理法令
及消費者保護法裁罰
業者 

派員前往現場查察： 
確認營業狀況、是否依法提
供履約保證或有無其他違規
事項 

是否有消費者提出 
消費爭議申訴

將業者錄案列管 
持續追蹤營業狀況

否

是否符合啟動履約 
保證機制之條件

是否應予撤銷立案

補習班撤銷或廢止立案 
持續協助消費者後續調解或訴訟

消費爭議申訴案件處理流程依據：
1.臺北市政府消費爭議案件處理程序流程圖 
2.臺北市政府法務局第一次消費爭議申訴作業流程圖 
3.臺北市政府法務局第二次消費爭議申訴作業流程圖

否 
（繼續
營業）

是

否

是

業者是否主動 
申請廢止立案

否

  是否違反補教法規或
其他相關法規

否

是

進行裁罰或處以怠金

是 是

臺北市政府教育局預防及處理補習班無預警停業作業流程圖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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